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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 

《望湘园(上海)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接受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委托，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修正)》、《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2020

修正)》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望湘园(上海)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就全国股转系统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作出的《关于望湘园(上海)餐饮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项目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需要本

所律师核查的法律问题，在《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上，补充核查并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法律意见书》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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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上下文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

与《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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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收购人基本情况。信息披露文件内容显示，收购人为天津新远景

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请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补充披露

收购人的主营业务（实际经营业务）、所属行业和邮编等信息。 

请收购人律师和挂牌公司律师补充披露上述信息。 

回复：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与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之主营业务为“除股权投资外，无其他实际业务经营”，所

属行业为“资本投资服务”，邮编为“300000”。 

 

二、关于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信息披露文

件内容显示，收购人实际控制人王欣控制 10 家企业，其中对新远景成长（天

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博瑞远达（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鸿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

分别为 0.9891%、0.8792%、0.1164%。请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1）

补充披露 10 家企业的主营业务（实际经营业务）；（2）进一步核实收购人实

际控制人王欣是否可以控制上述三家合伙企业，如是，补充披露实现控制的原

因。 

请收购人律师、挂牌公司律师补充披露问题（1）中内容。 

请收购人律师核查问题（2）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 补充披露 10 家企业的主营业务（实际经营业务）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与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王欣控制的 10 家企业的主营业务（实际经营业

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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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1 北京欣天欣地科技有限公司 未实际开展业务经营 

2 
新远景佑成（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 

3 远创发展投资顾问（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未实际开展业务经营 

4 天瑞融盛（天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实际开展业务经营 

5 天津新天域优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实际开展业务经营 

6 珠海远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从事投资咨询服务 

7 远景万方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 

8 
新远景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除股权投资外无其他实际业务经营 

9 
博瑞远达（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除股权投资外无其他实际业务经营 

10 天津鸿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实际开展业务经营 

(二) 进一步核实收购人实际控制人王欣是否可以控制上述三家合伙企业，

如是，补充披露实现控制的原因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与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王欣可以控制新远景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远景成长”）、博瑞远达（天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瑞远达”）、天津鸿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鸿尚”）三家合伙企业，实现控制的原因如下： 

1、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对新远景成长、博瑞远达实现控制的原因 

根据新远景成长、博瑞远达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及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的备案信息（基金编号分别为：SD3789、SD3717），新远景佑成（天津）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远景佑成”）分别持有上述

两家合伙企业 0.9901%及 0.0555%的出资份额，但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00524），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执行合伙事

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因此享有上述两家合伙企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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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指引第 2 号——股东、合伙人、实际控制人》

的相关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合伙企业的，认定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最终

控制该合伙企业的单位或者自然人为实际控制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无法控制私

募基金管理人的，结合合伙协议约定的对合伙事务的表决办法、决策机制，按

照能够实际支配私募基金管理人行为的合伙人路径进行认定”。根据新远景佑成

及天瑞融盛（天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融盛”）现行有效

的合伙协议/公司章程，天瑞融盛作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新远景

佑成 1%的出资份额（王欣另持有天瑞融盛 90%的股权）、王欣作为有限合伙

人持有新远景佑成 99%的出资份额，即王欣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新远景佑成

99.9%的出资份额，为新远景佑成穿透至自然人的最终实际控制人，进而通过新

远景佑成控制新远景成长、博瑞远达。 

2、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对天津鸿尚实现控制的原因 

根据天津鸿尚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天瑞融盛持有该合伙企业 0.1293%的

出资份额，但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执行合

伙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因此享有天津鸿尚的控制权。 

根据天瑞融盛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王欣持有天瑞融盛 90%的股权，为天

瑞融盛的实际控制人，进而通过天瑞融盛控制天津鸿尚。 

三、关于收购后续经营安排。信息披露文件内容显示，报告期内收购人经

营亏损。请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补充披露收购后收购人对挂牌公司的业

务调整计划，是否有利于提高挂牌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请收购人律师和挂牌公司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收购系收购人依据股东优先权利寻求公众公

司原实际控制人陈丽、柳智回购其持有的公众公司股份未果，进而通过执行法

院裁定获得债务清偿而形成的过渡方案，受限于作为财务投资人的背景，收购

人无法长期作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并制定具体业务方案提高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收购人暂无对公众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具体业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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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众公司管理层制定并实施，且在保证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收购人有意于未

来寻求其他第三方受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退出。 

四、关于是否触发要约收购。请收购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核实并明确本次收购是否触发要约收购。 

请收购人律师和挂牌公司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望湘园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其中未明确约定

在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需要向全体股东发出要约收购，亦未明确要约收购的触

发条件及相应制度安排等内容。本次收购系因执行法院裁定触发，不涉及要约

收购条款，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触发《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项下

的要约回购。 

（以下无正文） 




